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比亚迪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保

护捐赠人、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提高

基金会的公开透明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信息公开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保证真实、完整、及时、

准确。

第二章 信息公开的方式

第三条 基金会通过以下方式公开信息：

（一）民政部提供的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以下简称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二）基金会网站、微信公众号；

（三）现场公开（如新闻发布会）；

（四）其他网站、公众号等媒体平台。

第三章 信息公开的内容及时限

第四条 基金会需公开的信息内容：

（一）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基本情况（机构名称、成立时间、机构

宗旨和业务范围、办公地址、工作电话等）、年检情况、评估结果等；

（二）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三）慈善项目有关情况；

（四）重大资产变动、重大投资、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关联交易行为等情

况；

（五）法律法规以及民政部门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五条 基金会应当自下列基本信息形成之日起 30 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

台向社会公开：

（一）经民政部门核准的基金会章程；



（二）决策、执行、监督机构成员信息；

（三）下设的办事机构的名称、设立时间、存续情况、业务范围或者主要职

能；

（四）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管理人员、被投资方以及与基金会存在控制、

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以下简称重要关联方）；

（五）基金会的联系人、联系方式、门户网站、官方微信等；

（六）基金会的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第六条 基金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将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

会计报告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

第七条 基金会在设立慈善项目时，应当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公开该慈善项

目的名称和内容，慈善项目结束的，应当公开有关情况。

第八条 基金会发生下列情形后 30 日内，应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

具体内容和金额：

（一）重大资产变动：单笔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资产变动；

（二）重大投资：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三）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单笔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的交易及资金往来。

第九条 基金会在下列关联交易等行为发生后 30 日内，应在慈善信息公开平

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金额：

（一）接受重要关联方捐赠；

（二）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

（三）与重要关联方共同投资；

（四）委托重要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

（五）与重要关联方发生交易；

（六）与重要关联方发生的其他资金往来。

第十条 基金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通过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向社会公开上年度重大慈善项目实施情况。

重大慈善项目是指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慈善项目：

（一）当年该项目的捐赠收入占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且

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十万元的；



（二）当年该项目的支出占基金会当年慈善活动总支出的五分之一以上且

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十万元的；

（三）持续时间超过三年的。

第四章 信息公开的管理与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各部门分别负责其业务相关信息公开内容，秘书组负责信息的汇

总披露。

第十二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捐赠人、志愿者、

受益人等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不得公开。

第十三条 基金会招募志愿者参与慈善服务，应当公示与慈善服务有关的全

部信息，告知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第十四条 各部门要对公开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在不同渠道公开的信息相互之间应当保持一致。

第十五条 信息公开后，需对公开信息材料进行存档备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组负责解释与修订。

第十七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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